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和信用体系建

设,增强试验检测机构和人员诚信意识,促进试验检测市场健康有

序发展,营造诚信守法的检测市场环境,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航道建设管理规定»«公路建设市

场管理办法»«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和«公路水运工程试验

检测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用评价是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持有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师或助理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工程师或

试验检测员)资格证书的试验检测从业人员(以下简称检测人员)

和取得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等级证书并承担公路水运工程试

验、检测及监测业务的试验检测机构的从业承诺履行状况等诚信

行为的综合评价.

第三条　信用评价应遵循公开、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和人员

信用评价工作的统一管理.负责持有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工程

师)资格证书的检测人员和取得公路水运甲级(专项)等级证书并

承担高速公路、独立特大桥、长大隧道及大中型水运工程试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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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及监测业务试验检测机构的信用评价和信用评价结果的发布.

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部质监机构)负责信用评

价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公路水运工

程试验检测业务的持有助理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员)资格证书的

检测人员和乙级、丙级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工作的管理.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省级交通质监

机构)负责信用评价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上一级质监机构应当对下一级质监机构信用评价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

第五条　信用评价周期为１年,评价的时间段从１月１日至

１２月３１日.评价结果定期公示、公布.

第二章　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

第六条　试验检测机构的信用评价实行综合评分制.试验检

测机构设立的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以下简称工地试验室)及

单独签订合同承担的工程试验、检测及监测等现场试验检测项目

(以下简称现场检测项目)的信用评价,是信用评价的组成部分.

评价标准见«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标准»(附

件１)和«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信用评价标

准»(附件２).

第七条　试验检测机构、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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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基准分为１００分.试验检测机构的综合得分按附件４的公式

计算.

第八条　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分为 AA、A、B、C、D五个等

级,评分对应的信用等级分别为:

AA级:信用评分≥９５分,信用好;

A级:８５分≤信用评分＜９５分,信用较好;

B级:７０分≤信用评分＜８５分,信用一般;

C级:６０分≤信用评分＜７０分,信用较差;

D级:信用评分＜６０分或直接确定为D级,信用差.

被评为D级的试验检测机构直接列入黑名单,并按«公路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对被直接确定为D 级的试验检测机构应当及时公布.

第九条　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程序:

(一)试验检测机构应于次年１月中旬完成信用评价自评,并

将自评表(附件５)报其注册地的省级交通质监机构.

(二)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未完工的应于当年１２月底

前、已完工的应于项目完工时完成信用评价自评,并将自评表(附

件６)报项目业主;项目业主根据项目管理过程中所掌握的情况提

出评价意见,于次年１月中旬将工地试验室、现场检测项目的评价

意见和扣分依据材料以及发现的母体试验检测机构的失信行为以

文件形式报负责该项目监督的质监机构,项目业主应对评价意见

的客观性负责;负责项目监督的质监机构根据业主评价意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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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督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于１月底前报省级交通质监机

构.

(三)省级交通质监机构对工地试验室和现场检测项目信用评

价结果进行复核评价.工地试验室和现场检测项目的授权机构或

母体试验检测机构为外省区注册的,信用评价结果于２月上旬前

转送其注册地省级交通质监机构.

省级交通质监机构对在本省注册的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进行综

合评分.属交通运输部发布范围的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结果及

相关资料,经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后于３月中旬前报送部

质监机构.属本省发布范围的试验检测机构的信用评价结果,由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定后于４月底前完成公示、公布.

(四)属交通运输部发布范围的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结果,

由部质监机构在汇总各省信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掌握的相

关信用信息进行复核评价,于４月底前在“信用交通”网站等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指定的渠道向社会统一公示、公布.

第十条　质监机构用于复核评价的不良信用信息采集每年至

少１次且要覆盖到评价标准的所有项.评价依据包括:

１．检测机构自评情况;

２．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监机构开展事中事后监管活动

中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管理中发现的失信行为;

３．投诉举报查实的违规行为;

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质监机构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的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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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５．等级评定、换证复核中发现的失信行为;

６．检测机构及其设立的工地试验室在各级质监机构、行业组

织开展的比对试验活动中出现的失信行为;

７．相关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在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中发布的

有关行政处罚行为.

第三章　试验检测人员信用评价

第十一条　试验检测人员信用评价实行累计扣分制,评价标

准见«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信用评价标准»(附件３),评价

表见«试验检测人员信用评价表»(附件７).

第十二条　评价周期内累计扣分分值大于等于２０分,小于

４０分的试验检测人员信用等级为信用较差;扣分分值大于等于４０

分的试验检测人员信用等级为信用差.

连续２年信用等级被评为信用较差的试验检测人员,其当年

信用等级为信用差.

被确定为信用差的试验检测人员列入黑名单.

第十三条　在评价周期内,试验检测人员在不同项目和不同

工作阶段发生的违规行为累计扣分.一个具体行为涉及两项以上

违规行为的,以扣分标准高者为准.

第十四条　各省级交通质监机构负责对在本省从业的试验检

测人员进行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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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工程师)的信用评价结果及相关资料经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后于３月中旬前报送部质监机构.

跨省从业的助理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员)的信用评价结果及

相关资料于２月上旬前转送其注册地省级交通质监机构.

在本省注册的助理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员)的信用评价结

果,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定后于４月底前完成公示、公布.

部质监机构对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工程师)在全国范围内的

扣分进行累加评价,于４月底前在“信用交通”网站等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指定的渠道向社会统一公示、公布.

第四章　信用评价管理

第十五条　信用评价结果公布前应予以公示,公示期为１０个

工作日,最终确定的信用评价结果自正式公布之日起５年内,向社

会提供公开查询.

第十六条　质监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试验检测机构和试验检

测人员信用评价工作,及时完成相关信用信息的数据录入、整理、

资料归档等工作.

第十七条　信用评价实行评价人员及评价机构负责人签认负

责制,并接受上级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发现评价结果不符合

实际情况的应予以纠正;发现在评价工作中徇私舞弊、打击报复、

谋取私利的,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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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参

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实施细则报交通运输部备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

交通运输部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发布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信用评价办法(试行)»(交质监发〔２００９〕３１８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交通运输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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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标准

序号 行为代码 失　　信　　行　　为 扣分标准 备注

１ JJC２０１００１
租借试验检测等级证书承揽试验检测业
务的

直接确定为D级

２ JJC２０１００２
以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形式骗取等级证
书或承接业务的,伪造、涂改、转让等级
证书的

直接确定为D级

３ JJC２０１００３
出具虚假数据报告并造成质量安全事故
或质量标准降低的

直接确定为D级

４ JJC２０１００４
所设立的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总
得分为０分的

直接确定为D级

５ JJC２０１００５ 存在虚假数据报告及其他虚假资料
扣１０分/份、单次扣
分不超过５０分

６ JJC２０１００６
在«等级证书»注明的项目范围外出具试
验检测报告且使用专用标识章的

扣５分/参数

７ JJC２０１００７
未对设立的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
有效监管的

扣１０分/个

８ JJC２０１００８
聘用重复执业的检测人员从事试验检测
工作的,或所聘用的试验检测人员被评
为信用差的

扣１０分/人

９ JJC２０１００９
报告签字人不具备资格;试验记录、报告
存在代签事实的

扣２分/份、单次扣分
不超过１０分

１０ JJC２０１０１０
试验检测机构的变更未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变更手续

扣５分/次

１１ JJC２０１０１１
评价期内,持证人员数量达不到相应等
级标准要求

扣５分/试验检测师
次、扣３分/助理试
验检测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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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为代码 失　　信　　行　　为 扣分标准 备注

１２ JJC２０１０１２
评价期内,试验检测机构技术负责人、质
量负责人上岗资格达不到相应等级要求

扣１０分/人

１３ JJC２０１０１３
评价期内,试验检测设备配备不满足等
级标准要求

必选 设 备 扣 １０ 分/
台;可选设备扣５分/
台

１４ JJC２０１０１４ 试验检测设备未按规定检定校准的
扣２分/台,单次扣分
不超过２０分

１５ JJC２０１０１５
试验检测环境达不到技术标准规定要求
的

扣４分/处,单次扣分
不超过２０分

１６ JJC２０１０１６
试验检测记录或报告不规范,格式未做
统一要求的,相关内容不完整的

扣３分/类,单次扣分
不超过１５分

１７ JJC２０１０１７
无故不参加质监机构组织的比对试验等
能力验证活动的

扣１０分/次

１８ JJC２０１０１８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作为责任单位被部、
省级交通运输及以上有关部门行政处罚
的

直接确定为D级

１９ JJC２０１０１９
使用已过期的«等级证书»和专用标识章
出具报告的

扣２０分

２０ JJC２０１０２０ 试验检测结论表述不正确的 扣５分/份

２１ JJC２０１０２１ 试验检测记录报告使用标准不正确的 扣５分/类

２２ JJC２０１０２２
参加质监机构组织的比对试验等能力验
证活动,结果为不满意的

扣５分/次

２３ JJC２０１０２３
参加质监机构组织的比对试验等能力验
证时,无故遮挡或未显示试验数据的

扣１５分/次

２４ JJC２０１０２４
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质监机构提
出的意见整改未闭合的

扣１０分/次

注:对失信行为的监督复查中,若仍存在同样问题应再次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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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

项目信用评价标准

序号 行为代码 失　　信　　行　　为 扣分标准 备注

１ JJC２０２００１
出虚假数据报告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或质
量标准降低的

扣１００分

２ JJC２０２００２ 存在虚假数据和报告及其他虚假资料的
扣１０分/份,单次扣
分不超过３０分

３ JJC２０２００３
聘用重复执业试验检测人员从事试验检
测工作的,或所聘用的试验检测人员被
评为信用差的

扣１０分/人

４ JJC２０２００４
工地试验室或授权负责人未经母体机构
有效授权

扣２０分 ▲

５ JJC２０２００５
授权负责人不是母体机构派出人员或长
期不在岗的

扣１０分 ▲

６ JJC２０２００６ 超出授权范围开展业务 扣５分/参数 ▲

７ JJC２０２００７
未按规定或合同配备相应条件的试验检
测人员或擅自变更试验检测人员

扣５分/试验检测师
次、３分/助理试验
检测师次

８ JJC２０２００８
未按规定或合同配备满足要求的仪器设
备、设备未按规定检定校准的

扣２分/台,单次扣分
不超过２０分

９ JJC２０２００９
试验检测环境达不到技术标准规定要求
的

扣２分/处,单次扣分
不超过１０分

１０ JJC２０２０１０
报告签字人不具备资格;试验记录、报告
存在代签事实的

扣２分/份,单次扣分
不超过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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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为代码 失　　信　　行　　为 扣分标准 备注

１１ JJC２０２０１１

试验检测原始记录信息及数据记录不
全,结论不准确,试验检测报告不完整
(含漏签、漏盖及错盖章),试验检测频率
不满足规范或合同要求

扣３分/类

１２ JJC２０２０１２
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试验检测不合格事
项或不合格报告

扣１０分/次

１３ JJC２０２０１３
对各级监督部门提出的检查意见整改未
闭合的或监督部门认定的监理工程师、
项目业主提出的检查意见整改未闭合的

扣１０分/项

１４ JJC２０２０１５ 严重违反试验检测技术规程操作的 扣１０分/项

１５ JJC２０２０１６ 工地试验室未履行合同擅自撤离工地的 扣１００分

１６ JJC２０２０１７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作为责任单位被部、
省级交通运输及以上有关部门通报批评
或行政处罚的

扣２０分/次

１７ JJC２０２０１８ 未按规定参加信用评价的 扣４０分

１８ JJC２０２０１９
试验样品管理存在人为选择性取样、样
品流转工作失控、样品保管条件不满足
要求、未按规定留样等不规范行为的

扣５分/项

１９ JJC２０２０２０ 试验检测档案管理不规范 扣５分/项

注:在对失信行为进行监督复查时,若仍存在同样问题应再次扣分.▲ 仅适用于工地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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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信用评价标准

序号 行为代码 失　　信　　行　　为 扣分标准 备注

１ JJC２０３００１
有关试验检测工作被司法部门认定构成
犯罪的

扣４０分

２ JJC２０３００２
出具虚假数据报告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或
质量标准降低的

扣４０分

３ JJC２０３００３
出现JJC２０１００１~JJC２０１００６、JJC２０１０１８
及JJC２０１０１９项行为对相应负责人的处
理

JJC２０１００１、
JJC２０１００２行为扣４０
分,JJC２０１００３~
JJC２０１００６、JJC２０１０１８
及JJC２０１０１９行为扣

２０分

４ JJC２０３００４
同时受聘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试验检测机
构的

扣２０分

５ JJC２０３００５
授权检测工地人员资料虚假;出借试验
检测人员资格证书的

扣４０分/次

６ JJC２０３００６
在试验检测工作中,有徇私舞弊、吃拿卡
要行为

扣２０分/次

７ JJC２０３００７
利用工作之便推销建筑材料、构配件和
设备的

扣２０分/次

８ JJC２０３００９

出现JJC２０１００７、JJC２０１０１４及JJC２０１０１５
项行为的对技术或质量负责人的处理,
出现JJC２０１００８、JJC２０１０１０~JJC２０１０１３、
JJC２０１０１７、JJC２０１０２３及JJC２０２００５项
行为的对行政负责人的处理

扣５分/项

９ JJC２０３０１０
未按相关标准、规范、试验规程等要求开
展试验检测工作,试验检测数据失真的

扣５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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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为代码 失　　信　　行　　为 扣分标准 备注

１０ JJC２０３０１１
超出«等级证书»中规定项目范围进行试
验检测活动并使用专用标识章的

扣５分/项

１１ JJC２０３０１２ 出具虚假数据和报告的 扣１０分/份

１２ JJC２０３０１３ 越权签发、代签、漏签试验检测报告的 扣５分/类

１３ JJC２０３０１４
工地试验室信用评价得分＜７０分时对
其授权负责人的处理

扣２０分

１４ JJC２０３０１５
工地试验室有JJC２０２００２、JJC２０２００３、
JJC２０２００６、JJC２０２０１２、JJC２０２０１５项行
为时对其授权负责人的处理

JJC２０２００２、
JJC２０２００３行为扣 ５
分/项, JJC２０２００６、
JJC２０２０１２、
JJC２０２０１５行为扣 ４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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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W — 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综合得分

W＇— 母体机构得分

W＂— 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得分

n— 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数

γ— 权重

n＝０时　　　　γ＝０

n＝１~３时 γ＝０．３

n＝４~６时 γ＝０．４

n＝７~１０时 γ＝０．６

n＞１０时 γ＝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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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年度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表

机构名称 (盖章)　

机构等级
１、等级类型:　　　 　２、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设立数量:
３、等级证书编号:　 　４、向社会提供试验检测服务合同额(万元):
５、联系电话:

发证日期
试验检测师

(人)
助理试验

检测师(人)

行政负责人 姓名 职称 持职业资格证书号

技术负责人 姓名 职称 持职业资格证书号

质量负责人 姓名 职称 持职业资格证书号

机构评价情况

序号 行为代码 失信行为 扣分标准
自我

评价

项目监督部门

或市级质监

机构评价

省级交通

质监机构

评价

部级质监

机构复核

评价

备注

１ JJC２０１００１
租借试验检测等级证书承揽试验

检测业务的

直接 确 定 为 D
级

/

２ JJC２０１００２
以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形式骗取

等级证书或承接业务的,伪造、涂
改、转让等级证书的

直接 确 定 为 D
级

/

３ JJC２０１００３
出具虚假数据报告并造成质量安

全事故或质量标准降低的

直接 确 定 为 D
级

/

４ JJC２０１００４
所设立的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

项目总得分为０分的

直接 确 定 为 D
级

/

５ JJC２０１００５
存在虚假数据报告及其他虚假资

料

扣１０分/份、单
次扣 分 不 超 过

５０分

６ JJC２０１００６
在«等级证书»注明的项目范围外

出具试验检测报告且使用专用标

识章的

扣５分/参数

７ JJC２０１００７
未对设立的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

测项目有效监管的
扣１０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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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JJC２０１００８
聘用重复执业的检测人员从事试

验检测工作的,或所聘用的试验检

测人员被评为信用差的

扣１０分/人

９ JJC２０１００９
报告签字人不具备资格;试验记

录、报告存在代签事实的

扣 ２ 分/份、单

次扣 分 不 超 过

１０分

１０ JJC２０１０１０
试验检测机构的变更未在规定期

限内办理变更手续
扣５分/次

１１ JJC２０１０１１
评价期内,持证人员数量达不到相

应等级标准要求

扣５分/试验检

测师次、扣３
分/助理试验检

测师次

１２ JJC２０１０１２
评价期内,试验检测机构技术负责

人、质量负责人上岗资格达不到相

应等级要求

扣１０分/人

１３ JJC２０１０１３
评价期内,试验检测设备配备不满

足等级标准要求

必选设备扣１０
分/台;可 选 设

备扣５分/台

１４ JJC２０１０１４
试验检测设备未按规定检定校准

的

扣 ２ 分/台,单

次扣 分 不 超 过

２０分

１５ JJC２０１０１５
试验检测环境达不到技术标准规

定要求的

扣 ４ 分/处,单

次扣 分 不 超 过

２０分

１６ JJC２０１０１６
试验检测记录或报告不规范,格式

未做统一要求的,相关内容不完整

的

扣 ３ 分/类,单

次扣 分 不 超 过

１５分

１７ JJC２０１０１７
无故不参加质监机构组织的比对

试验等能力验证活动的
扣１０分/次

１８ JJC２０１０１８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作为责任单位

被部、省级交通运输及以上有关部

门行政处罚的

直接 确 定 为 D
级

/

１９ JJC２０１０１９
使用已过期的«等级证书»和专用

标识章出具报告的
扣２０分

２０ JJC２０１０２０ 试验检测结论表述不正确的 扣５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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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JJC２０１０２１
试验检测记录报告使用标准不正

确的
扣５分/类

２２ JJC２０１０２２
参加质监机构组织的比对试验等

能力验证活动,结果为不满意的
扣５分/次

２３ JJC２０１０２３
参加质监机构组织的比对试验等

能力验证时,无故遮挡或未显示试

验数据的

扣１５分/次

２４ JJC２０１０２４
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质监

机构提出的意见整改未闭合的
扣１０分/次

合 计

得分 １００－扣分值 最低０分

注:后一级信用评价应对前一级信用评价的失信行为进行复核.本级评价发现的其他失信行为,应累加扣分或定

级.

自评人: 市级质监机构(盖章)

评价人:

负责人: 日　期: 负责人: 日　期:

省级交通质监机构:(盖章) 部级质监机构:(盖章)

评价人: 复核人:

负责人: 日　期: 负责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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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年度工地试验室及现场检测项目

信用评价表

工地试验室
或现场检测
项目名称

(盖章)

授权机构

授权机构等级 １、等级类型:　　　　　　　　　　２、等级证书编号:

工地试验室
设立日期

试验检测师
(人)

助理试验检测师
(人)

工地试验室
或现场检测项目

授权负责人

１、姓名: ２、持职业资格证书号:
３、职称: ４、联系电话:

工地试验室或现场检测项目评价情况

序号 行为代码 失信行为 扣分标准
自我

评价

业主

评价

项目质监部门

或市级质监

机构评价

省级交通

质监机构

复核评价

备注

１ JJC２０２００１
出虚假数据报告造成质量安全事

故或质量标准降低的
扣１００分

２ JJC２０２００２
存在虚假数据和报告及其他虚假

资料的

扣 １０ 分/ 份,
单次 扣 分 不 超

过３０分

３ JJC２０２００３
聘用重复执业试验检测人员从事

试验检测工作的,或所聘用的试

验检测人员被评为信用差的

扣１０分/人

４ JJC２０２００４
工地试验室或授权负责人未经母

体机构有效授权
扣２０分 ▲

５ JJC２０２００５
授权负责人不是母体机构派出人

员或长期不在岗的
扣１０分 ▲

６ JJC２０２００６ 超出授权范围开展业务 扣５分/参数 ▲

—０２—



７ JJC２０２００７
未按规定或合同配备相应条件的

试验检测人员或擅自变更试验检

测人员

扣５分/试验检

测 师  次、３
分/助理试验检

测师次

８ JJC２０２００８
未按规定或合同配备满足要求的

仪器设备、设备未按规定检定校准

的

扣 ２ 分/台,单

次扣 分 不 超 过

２０分

９ JJC２０２００９
试验检测环境达不到技术标准规

定要求的

扣 ２ 分/处,单

次扣 分 不 超 过

１０分

１０ JJC２０２０１０
报告签字人不具备资格;试验记

录、报告存在代签事实的

扣 ２ 分/份,单

次扣 分 不 超 过

１０分

１１ JJC２０２０１１

试验检测原始记录信息及数据记

录不全,结论不准确,试验检测报

告不完 整 (含 漏 签、漏 盖 及 错 盖

章),试验检测频率不满足规范或

合同要求

扣３分/类

１２ JJC２０２０１２
未按规定上报发现的试验检测不

合格事项或不合格报告
扣１０分/次

１３ JJC２０２０１３

对各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的检查

意见整改未闭合的或监督部门认

定的监理工程师、项目业主提出的

检查意见整改未闭合的

扣１０分/项

１４ JJC２０２０１５
严重违反试验检测技术规程操作

的
扣１０分/项

１５ JJC２０２０１６
工地试验室未履行合同擅自撤离

工地的
扣１００分

１６ JJC２０２０１７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作为责任单位

被部、省级交通运输有关部门通报

批评或行政处罚的

扣２０分/次

１７ JJC２０２０１８ 未按规定参加信用评价的 扣４０分

１８ JJC２０２０１９

试验样品管理存在人为选择性取

样、样品流转工作失控、样品保管

条件不满足要求、未按规定留样等

不规范行为的

扣５分/项

１９ JJC２０２０２０ 试验检测档案管理不规范 扣５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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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得分 １００－扣分值 最低０分

注:１．后一级信用评价应对前一级信用评价的失信行为进行复核.本级评价发现的其他失信行为,应累加扣分或

定级.

２．▲仅适用于工地试验室.

自评人: 业主单位(盖章)

授权负责人: 日　期: 负责人: 日　期:

市级质监机构:(盖章) 省级交通质监机构:(盖章)

评价人: 复核人:

负责人: 日　期: 负责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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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试验检测人员信用评价表

姓名 年龄 身份证件号

职称 职业资格证书号

登记的试验检测机构

工作岗位及职务

失信行为代码 具体失信行为 扣分标准 扣分值

信用等级 合计扣分

被评价人签名:　　　　　　　　年　　月　　日

业主评价意见:

评价单位:

评价人:　　　　　　　年　　月　　日

质监机构评价意见:

质监机构:

审核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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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各省级交通质量监督机构,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试验检测工
作委员会,部公路局、水运局.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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